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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办公厅 

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文件 

财政部办公厅 

教重厅〔 2012J1 号 

教育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

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对 “211 工程”三期 

建设成效显著的高校给予奖励的通知 

有关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、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厅（局）, 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、发展改革委、财务局，有关部门（单位）

教育、计划、财务司（局），教育部有关直属高等学校： 

为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清华大学百年校庆重要讲话和教育

规划纲要精神，引导高校更加注重加强管理，更加注重提高效益，

改进管理模式、引入竞争机制、实行绩效评估、进行动态管理，以奖

促建、以奖促管，加快推进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，全面提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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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等教育质量，教育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研究决定，对在 

"211 工程”三期建设中取得显著成效的高校给予奖励。 

根据《"211工程”建设实施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经“211工

程”三期国家验收专家评审、三部委审核，按照“客观公正、围绕核

心；分类奖励、统筹兼顾；按校奖励、适度支持”的原则，决定对重

点学科建设项目综合排名率靠前、且具有一定数量特别优秀重点

学科建设项目（在本学科所属一级领域排名前10%）的北京大学、

中国人民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北京工业大学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、北京

邮电大学、北京林业大学、北京外国语大学、天津大学、天津医科大

学、哈尔滨工业大学、复旦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、华东理工大学、上

海财经大学、苏州大学、南京航空航天大学、南京农业大学、南京师

范大学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、华中农业大学、华中师范大学、华南师

范大学、云南大学、西北大学、国防科学技术大学、第二军医大学、

第四军医大学（按学校代码排序）等28所高校给予奖励。奖励资

金由“211工程”三期中央专项资金安排。 

各“211工程”学校应以此为契机，深入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

要，以提高质量为核心，坚持内涵发展，在不同层次、不同领域办出

特色、办出水平，争创一流，为建设创新型国家、推动经济社会又好

又快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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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：有关高等学校 
内发送：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、规划司、财务司 

附件："211工程”三期奖励资金使用管理要求（发获奖高校及 

主管部门） 

教育部办公厅 不予公开 2012年11月15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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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"211 工程”三期奖励资金使用管理要求 

一、奖励资金额度 

原则上获奖高校每校奖励中央专项资金1360万元（其中：国

家发展改革委安排900万元、财政部安排460万元），对获奖的西 

部地区地方高校给予适当倾斜。

二、奖励资金使用和管理 

1．中央奖励资金主要用于加强高校学科建设。奖励资金可

用于继续加强 “211 工程”三期重点学科建设，也可安排到对高校

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其他学科建设，鼓励高校积极支持新兴交叉

学科建设。其中：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的资金应主要用于仪器设 

备购置等建设内容。 

2．有关主管部门要加强督查管理，确保获奖高校在收到中央

奖励资金投资计划或预算发文后，按照有关规定立即将奖励资金

落实到具体建设项目并启动建设工作，加快预算执行进度。 "211 

工程”中央奖励资金必须专款专用，单独核算。有关主管部门应

加强对 “211 工程”建设的管理，指导各获奖高校严格按照项目法

人负责制、招标投标制、工程监理制、合同管理制和《"211工程”建

设实施管理办法》、 ("211 工程”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要求，实施工 

程建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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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编制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方案的要求 

1．获奖高校应按照教育规划纲要和《国家发展改革委、教育

部、财政部关于印发高等教育 “211 工程”三期建设总体方案的通

知》（发改社会〔 2008 J 462 号）要求，统筹考虑服务国家战略需求、

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以及本校 “211 工程”建设实际，在充分

研究和论证的基础上编制中央奖励资金的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方

案，经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教育部备 

案。 

2．获奖高校要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秘密法》，维护

国家的安全和利益，将上报材料中涉及国家秘密的内容进行去密

处理后再上报。 

3．有关主管部门和教育部直属高校务必于 2012 年 12 月15 

日前，将《"211工程”三期中央奖励资金的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方

案》（文字材料和电子版材料各1套）正式行文同时报三部委，有

关材料邮寄地址如下： 

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，邮政编码： 100824 ，通信地址：北

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38号，联系电话： 010 - 68502658 ，电子邮箱： 

xuhui@ ndrc. gov . cn 。 

财政部教科文司，邮政编码： 100820 ，通信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

三里河南三巷3号，联系电话： 010 - 68553576 ，电子邮箱： fangcha- 

ozh@ 163 .corn 。 

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，邮政编码： 100816 ，通信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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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大木仓胡同37号，联系电话： 010 - 

66096664 ，电子邮箱： 2llbgs@ moe. edu . en0 

上述方案一律使用 Word 文档编辑，正文用四号仿宋字，A4规

格纸，每页 30 x30 汉字，双面印刷，简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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